
证券代码：600418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5-077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和新增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是否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通过

向关联方采购汽车零部件，可以发挥零部件企业专业化、规模化优势，有利于公

司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不存在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经公司独立董事书面认可后，公司关于调整和新增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的议案已提交公司六届六次董事会审议。在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进行

表决时，董事长安进、董事严刚因关联关系履行了回避义务，以上关联交易事项

已经公司六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将提交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提交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认真审阅和评估后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业务发展，未损害公司及股

东的合法权益。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2015 年预计金额

（万元） 

延峰汽车饰件系统（合肥）有限公司 采购 仪表板等汽车配套件 170000 



合肥江淮朝柴动力有限公司 采购 发动机 12000 

1、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五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及 2015 年 5 月 28

日召开的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公告编号：临 2015-024），实际经营中因公司 SUV 热销，2015 年度公司与

延峰汽车饰件系统（合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峰饰件”）关联采购金额由

年初预计 12 亿元调增至 17 亿元。 

2、鉴于公司六届五次董事会聘任李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由于李明副总

经理担任合肥江淮朝柴动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柴动力”）董事长，因此公

司与朝柴动力之间发生的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名称：延锋汽车饰件系统（合肥）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安进 

注册资本：8708 万元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紫云路 16 号 

经营范围：汽车的座舱系统、仪表板、副仪表板、门内板、门柱、地毯和其

他汽车内饰产品（不包括座椅）的开发、生产、销售及相关咨询和售后服务；从

事进出口业务（无进口商品分销业务）。 

主要股东：本公司持股 35%，延峰汽车内饰系统有限公司持股 65% 

主要财务数据：2014 年末总资产 39940.42 万元，净资产 9949.66 万元，2014

年度营业收入 80897.21 万元、净利润 336.24 万元 

关联关系：本公司董事长安进兼任延锋饰件董事长、本公司董事严刚兼任延

锋饰件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三）规定，本

公司与延峰饰件之间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2、关联方名称：合肥江淮朝柴动力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明 

注册资本：10,800 万元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双凤工业区 

经营范围：柴油机装配、销售；柴油机配件销售及售后服务。 

主要股东：本公司持股 50%，东风朝阳柴动力有限公司持股 50% 

主要财务数据：2014 年末总资产 9951.78 万元，净资产 8145.86 万元，2014

年度营业收入 1268.81 万元、净利润-1116.45 万元 

关联关系：本公司副总经理李明兼任朝柴动力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三）规定，本公司与朝柴动力之间发生的交易为关

联交易。 

上述两家企业作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正常，具备交易的履约能

力。在前期交易中，均按约定履行了相关承诺，未出现重大违约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交易内容：本公司主要向延峰饰件采购仪表板等汽车零部件，向朝柴动力采

购发动机； 

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公允价格执行；  

结算方式：由协议双方按月结算；也可以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由双方在签

订具体购销合同时，根据产品特性和各自的结算政策进行具体约定；  

争议解决：协议未尽事宜，由交易双方协商补充；协议履行中如有争议，双

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协议签署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的调整和新增主要基于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同时可以利

用汽车零部件规模化、专业化生产的优势，在保证采购配件质量水平和供货及时

性的前提下，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化配置。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未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独立性亦未受到影响，不存在对关联方形成

较大依赖。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2月 12日 


